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７２

证券简称：川润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９

号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本公司接到股东罗永忠、罗永清、钟智刚提交的《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

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股东罗永忠、罗永清、钟智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的方式合计累计减持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２０

，

９８４

，

０００

股， 占公司

总股本的

５．００％

。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

％

）

罗永忠 大宗交易

５

月

４

日

９．２０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１％

钟智刚 大宗交易

５

月

４

日

９．２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８％

罗永清 大宗交易

５

月

７

日

９．００ １０

，

９８４

，

０００ ２．６２％

合计 ―― ――

２０

，

９８４

，

０００ ５．００％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罗永忠

合计持有股份

３４

，

１５５

，

０００ ８．１４％ ２６

，

１５５

，

０００ ６．２３％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８

，

５３８

，

７５０ ２．０３％ ５３８

，

７５０ ０．１３％

高管锁定股

２５

，

６１６

，

２５０ ６．１０％ ２５

，

６１６

，

２５０ ６．１０％

钟智刚

合计持有股份

３

，

３０１

，

６５０ ０．７９％ １

，

３０１

，

６５０ ０．３１％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

，

３０１

，

６５０ ０．７９％ １

，

３０１

，

６５０ ０．３１％

高管锁定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罗永清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３

，

６６５

，

０００ ３．２６％ ２

，

６８１

，

０００ ０．６４％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３

，

６６５

，

０００ ３．２６％ ２

，

６８１

，

０００ ０．６４％

高管锁定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

则的规定。

２

、本次减持股东罗永忠、钟智刚、罗永清为公司控股股东罗丽华、实际控制人罗丽华、钟

利钢关联股东，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控股股东罗丽华现持有公司股

份

８７

，

８７６

，

３５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０．９３％

。 实际控制人罗丽华、 钟利钢合计持有公司

１１６

，

３９６

，

３５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７．７３％

。

３

、公司将督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按照《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

浙商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浙商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浙商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６８０２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以及 《浙商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

《浙商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浙商稳健份额 浙商进取份额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１５００７６ １５００７７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９１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２８

日

至

２０１２

年

０４

月

２７

日

验资机构名称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２２６９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３５４

，

２４９

，

８５３．７９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人民币

元）

１１３

，

７４８．３８

募集份额 （单位：

份）

有效认购份额

３５４

，

２４９

，

８５３．７９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１１３

，

７４８．３８

合计

３５４

，

３６３

，

６０２．１７

其中： 募集期间基

金管理人运用固有

资金认购本基金情

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

份）

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其中： 募集期间基

金管理人的从业人

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

份）

６０４

，

２５６．９４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１７％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

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符合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

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

注：按照有关规定，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等费用由基金管

理人承担。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包括浙商沪深

３００

份额（基金代码：

１６６８０２

）、浙商稳健份额（基金代

码：

１５００７６

）和浙商进取份额（基金代码：

１５００７７

）。 本基金通过场外、场内两种方式公开发售

浙商沪深

３００

份额。 投资人场外认购所得的份额，不进行分拆。 投资人场内认购所得的份额，

将按

１∶１

的基金份额配比自动分拆为浙商稳健份额和浙商进取份额。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２

个工作日后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

易确认单的查询和打印， 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３２１－３２１

或

０５７１－

２８８２ ２２８８

和公司网站

ｗｗｗ．ｚ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以及本基金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自基

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开始正式管理本基金。 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自基金合同生

效之日起

３

个月内开始办理。 具体开始办理时间，本基金管理人将最迟于申购、赎回开放日前

２

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告。

本基金浙商稳健份额和浙商进取份额在《基金合同》生效后

６

个月内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交易。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基金份额上市交易

３

个工作日前，将《上市交易公告书》刊登在

指定媒体上。 本基金的浙商沪深

３００

份额与浙商稳健份额、浙商进取份额之间的配对转换业

务自浙商稳健份额、浙商进取份额上市交易后不超过

６

个月的时间内开始办理，本基金管理

人将在开始办理份额配对转换的具体日期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至少一家指

定媒体公告。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投资有风险，选择须谨慎。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最新招募说明书及其

他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Ｏ

一二年五月八日

南方广利回报债券型基金

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和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南方广利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南方广利回报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２０２１０５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南方广利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

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

恢复转换转入日

－

恢复大额转换转入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

恢复大额申购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

恢复赎回日

－

恢复转换转出日

－

恢复大额定期定额投资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

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等业务原

因说明

－

Ａ

类

Ｂ

类

Ｃ

类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南方广利回

报债券

Ａ

南方广利回

报债券

Ｂ

南方广利回

报债券

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２０２１０５ ２０２１０６ ２０２１０７

该分级基金是否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等 是 是 是

注：

－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ｎｆｆｕｎｄ．ｃｏｍ

）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

８８９－８８９９

）咨询相关情况。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五月八日

南方金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发售时间的提示性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发布了《南方金利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和《南方金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南方金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或南方金利”），基金代码（

Ａ

类

１６０１２８

，

Ｃ

类

１６０１２９

）的发售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

一、根据上述公告的约定，本基金的募集结束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仍

然接受认购申请， 投资者须于各销售机构约定的认购受理时间内提交申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２

日起

不再接受认购申请。

二、根据发售情况对参与本基金认购的销售机构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销售机构

如下：

１

、场外销售机构：

（

１

）直销机构：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２

）场外代销机构：

南方金利

Ａ

类场外代销机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

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中信证券（浙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方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世纪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国联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吴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创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原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盛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大同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富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日信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南方金利

Ｃ

类场外代销机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

、场内代销机构：

场内代销机构为具有基金代销业务资格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单位。

１

）已经具有基金代销业务资格的深交所会员单位，具体名单可在深交所网站查询。

２

）本基金募集期结束前获得基金代销资格同时具备深交所会员单位资格的证券公司也可

代理场内的基金份额发售。具体名单可在深交所网站查询，本基金管理人将不就此事项进行公

告。

３

）尚未取得基金代销资格，但属于深交所会员的其他机构，可在本基金上市交易后，代理

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参与本基金的上市交易。

三、特别提示

１

、本基金发售的详细事项请查阅本基金的份额发售公告、招募说明书及最新相关公告。投

资者可访问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ｎｆｆｕｎｄ．ｃｏｍ

）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户服务电

话（

４００－８８９－８８９９

）咨询相关情况。

２

、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后，每三年开放一次申购和赎回，申购和赎回的开放起始日

为《基金合同》生效日的年度对日（如该日为非工作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开放时间原则

上不少于一周并且最长不超过一个月，具体时间由基金管理人在开始办理申购和赎回的具体

日期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至少一家指定媒体上予以公告。若由于不可抗力的

原因导致原定开放起始日或开放期不能办理基金的申购与赎回，则开放起始日或开放期相应

顺延。

３

、在投资本基金前，投资者应全面了解本基金的产品特性，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

力，理性判断市场，对认购基金的意愿、时机、数量等投资行为作出独立决策，获得基金投资收

益，亦承担基金投资中出现的各类风险。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认购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

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五月八日

信达澳银稳定增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信达澳银稳定增利分级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信达澳银稳定增利分级债券（场内简称“信达增利”）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６１０５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以及 《信达澳银稳定增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信达澳银稳定增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信达澳银稳定增利债券

Ａ

（场内简称“信

达利

Ａ

”）

信达澳银稳定增利债券

Ｂ

（场

内简称“信达利

Ｂ

”）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１６６１０６ １５００８２

注：

－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７５０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

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３

，

２１９

份额级别

信达澳银稳定增

利债券

Ａ

（场内简

称“信达利

Ａ

”）

信达澳银稳定增

利债券

Ｂ

（场内简

称“信达利

Ｂ

”）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２１２

，

７４６

，

４６０．７７ ９１

，

１９１

，

２００．００ ３０３

，

９３７

，

６６０．７７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人民

币元）

９８

，

５３７．５５ ４９

，

２９５．４５ １４７

，

８３３．００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２１２

，

７４６

，

４６０．７７ ９１

，

１９１

，

２００．００ ３０３

，

９３７

，

６６０．７７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９８

，

５３７．５５ ４９

，

２９５．４５ １４７

，

８３３．００

合计

２１２

，

８４４

，

９９８．３２ ９１

，

２４０

，

４９５．４５ ３０４

，

０８５

，

４９３．７７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

运用固有资金认购本

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

位：份）

０．００ ２０

，

０１２

，

６００．００ ２０

，

０１２

，

６００．０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０％ ２１．９３％ ６．５８％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无 无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

的从业人员认购本基

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

位：份）

０．００ ３３８

，

２２４．６４ ３３８

，

２２４．６４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０％ ０．３７％ ０．１１％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

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

认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

注：（

１

）根据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信达澳银稳定增利分级债券

Ａ

、信达澳银稳定增利分

级债券

Ｂ

的份额配比为

７

：

３

，本基金管理人对信达澳银稳定增利分级债券

Ｂ

符合相关认购条件

和要求的认购申请予以全部确认，即认购申请确认比例结果为

１００％

，对信达澳银稳定增利分

级债券

Ａ

的认购申请采用

＂

全额比例配售

＂

的方式予以部分确认，配售比例结果为

３９．０８％

。 对

于信达澳银稳定增利分级债券

Ａ

投资者未被确认的认购申请金额将按相关规定退回，请留意

资金到账情况。 当发生比例确认时，信达澳银稳定增利分级债券

Ａ

的认购申请确认金额不受

认购最低限额的限制。 根据本基金的注册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

规定，当发生比例确认时，信达澳银稳定增利分级债券

Ａ

未被确认的认购申请金额产生的利

息不予退还，该部分利息将折算为投资者基金份额。 对于投资者未被确认的认购申请金额按

相关规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自基金募集账户划出，请投资者留意资金到账情况。

（

２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信达澳银稳定增利分级债券

Ａ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

定获取约定收益，其首次年收益率以基金合同生效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并

执行的金融机构人民币

１

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基准利率

３．５０％

进行计算，故：

信达澳银稳定增利分级债券

Ａ

的年收益率 （单利）

＝１．３×１

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

＝１．３×

３．５％＝４．５５％

（

３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次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等费

用由基金管理人承担，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销售机构受理投资人认购申请并不代表该申请成功，申请的成功与否须以本基金注

册登记人的确认结果为准。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销售机构的网点查询交易确认情况，也可

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

ｗｗｗ．ｆｓｃｉｎｄａ．ｃｏｍ

）或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１８

）查询交易确

认情况。

（

２

）信达澳银稳定增利分级债券

Ａ

类份额在基金合同生效后每满

６

个月开放一次，接受投

资人的申购与赎回。 信达澳银稳定增利分级债券

Ａ

的开放日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每满

６

个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具体安排以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为准。 因不可抗力或其

他情形致使基金无法按时开放申购与赎回的， 开放日为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影响因素消除

之日的下一个工作日。

（

３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在符合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上市条件的情况

下，信达澳银稳定增利分级债券

Ｂ

类份额将申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

４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

３

年期届满，本基金按照基金合同约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

则转换为上市开放式基金（

ＬＯＦ

），转换后的基金名称变更为“信达澳银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ＬＯＦ

）”，转换后的基金份额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与交易。

（

５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

件，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3

2012

年

5

月

8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2348

证券简称：高乐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12

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

会议

"

）于

2012

年

5

月

6

日在广东省普宁市金叶大厦

13

楼会议室召开

,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方式进行。 出席会

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5

名，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

176,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4.32%

。会议由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杨旭恩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保荐代表人及公司聘请

的律师出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通知已于

2012

年

4

月

11

日以公告的形式发布，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

同意

176,000,0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二）审议通过《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

同意

176,000,0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审议通过《

201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

同意

176,000,0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四

)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

同意

176,000,0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五

)

审议通过《

2012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

:

同意

176,000,0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六

)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176,000,0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七

)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176,000,0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八

)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176,000,0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林则强先生、叶博辉先生、方钦雄先生分别在大会上进行述职，向股东大会

提交了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已于

2012

年

4

月

11

日在公司指定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上披露。

四、律师见证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鲍金桥、司慧

3

、结论性意见：高乐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0818

证券简称：方大化工 公告编号：

2012-058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5

月

7

日（星期一）上午

10

：

30

。

（

2

）网络投票时间：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2

年

5

月

7

日（星期一）上午

9

：

30～11

：

30

，下午

13

：

00～15

：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5

月

6

日

15

：

00

至

2012

年

5

月

7

日

15

：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辽宁省葫芦岛市公司办公楼

A

会议室。

3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易风林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7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额

285,728,826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42.0189%

。

其中：

（

1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6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266,

402,783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39.1769%

。

（

2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161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19,326,043

股，占

公司总股份数的

2.8421%

。

三、提案的表决方式

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第一项审议的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经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方股东表决，同意股数超

过了出席会议的非关联方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之规定，该议案获

得通过。

2

、第二项议案为普通表决事项，同意股数超过了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

，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之规定，该议案获得通过。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 审议通过 《关于购买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所持葫芦岛百盛钛业有限公司

21.0526%

股权的议案》

本议案属关联交易议案， 关联方股东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所持股份

266,177,757

股

回避表决，经出席会议的非关联方股东表决，同意

17,043,168

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方股东所

持表决权

87.1726%

；反对

2,490,201

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方股东所持表决权

12.7369%

；弃权

17,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方股东所持表决权

0.0905%

。

（二）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购买葫芦岛百盛钛业股权相

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

282,709,32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98.9432%

；反对

2,482,901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表决权

0.8690%

；弃权

536,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0.1878%

。

上述两项议案详细内容已刊登在

2012

年

4

月

20

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为

2012-048

、

2012-051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

2

、律师姓名：张叶菲、崔士朋

3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召集人的

资格、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或代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对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二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355

证券简称：兴民钢圈 公告编号：

2012-024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1619

号文核准，向

6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票

47,200,000

股，每股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2.99

元。 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由原来

21,040

万股增加至

25,760

万股，注册资

本由原来人民币

21,040

万元变更为

25,760

万元。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出具了（

2012

）汇所验字第

6-002

号《验资报告》。

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11

日召开的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果，授权董事

会办理增加公司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及工商变更登记。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3

日取得

了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人营业执照》，注册号码为：

370000200000757,

公司的注

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由

21,040

万元人民币变更为

25,760

万元人民币

;

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

司（上市）。

特此公告。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8

日

证券代码：

002355

证券简称：兴民钢圈 公告编号：

2012-025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商标被认定为驰名商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于

2012

年

4

月

27

日公布了《商标局在商标管理案件中认定并

公布的

410

件驰名商标》

(

详见中国商标网

http://www.ctmo.gov.cn

）， 其中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

"

兴民

"

商标被认定为驰名商标（类别：

12

，请求认定商品

/

服务：车轮；

车轮圈）。

公司

"

兴民

"

商标被认定为驰名商标，有利于加强公司的知识产权保护，进一步提高公司的

品牌美誉度和知名度，有利于提升公司的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

特此公告。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8

日

证券代码：

002192

证券简称：路翔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30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本次董事会由公司董事长柯荣卿先生召集，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4

月

28

日以电子邮件和

手机短信方式同时发出。

2

、本次董事会于

2012

年

5

月

7

日以现场与网络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在公司

会议室召开。

3

、本次董事会

7

名董事全部出席现场会议。

4

、本次董事会现场会议由董事长柯荣卿先生主持，部分监事、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等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董事会。

5

、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路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与会董事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该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筹

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授权董事长代表公司办理筹划期间的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与交易对手方的谈判、签署协议等。

公司将聘请中介机构对相关资产进行初步审计、评估，待确定具体方案后，公司将按照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的要求编制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并公告。

公司股票已于

2012

年

5

月

2

日开市起停牌（相关内容详见

2012

年

4

月

28

日刊登于《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关于涉及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

牌公告》（

2012-028

）），在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每周一次发布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

公告。

三、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7

日

证券代码：

002192

证券简称：路翔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31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4

月

28

日发布《关于涉及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的停牌公告》（编号：

2012-028

），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已于

2012

年

5

月

2

日开市起停牌。

目前，公司已于

2012

年

5

月

7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

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并每周公布一次进展情况，直至相关事项初步确定并予

以披露后恢复交易。

特此公告。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7

日


